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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  义 
 

  除非重整计划草案中另有明确所指，下列名词的含义为： 

 
威海经区法院 指 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鑫恒置业/债务人 指 山东鑫恒置业有限公司 

成山集团 指 成山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破产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债权人 指 
符合《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的鑫恒置业的某个、

部分或全体债权人 

管理人 指 法院指定的鑫恒置业管理人，即山东弘誉律师事务所 

出资人/股东 指 截止到 2021年 8 月 23日鑫恒置业工商登记在册的股东 

审计机构 指 
为鑫恒置业重整案提供审计服务的威海同信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 

评估机构 指 
为鑫恒置业重整案提供资产评估服务的威海华地土地房地

产评估有限公司 

造价审计机构 指 
为鑫恒置业重整案提供工程造价和续建费用预算编制的威

海同信泰和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评估报告 指 威海华地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所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重整方 指 成山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款优先权 指 
对鑫恒置业所开发的山水文园福海项目享有建设工程价款

优先受偿权的债权 

抵押优先权 指 对鑫恒置业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权 

职工债权 指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

鑫恒置业所欠职工工资、社保费等形成的债权 

税款债权 指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鑫

恒置业所欠税款产生的债权 

普通债权 指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鑫

恒置业所欠的普通债权人的债权 

业主优先债权 指 

自然人购房者依法对鑫恒置业特定房产享有交付房屋、办

理产权证的请求权，或依法解除购房合同后对已付购房款

享有优先受偿而形成的债权 

破产费用 指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在法院受理破产申

请后发生的破产案件的诉讼费，管理人执行职务的破产费

用、管理人报酬等一切有关费用 

共益债务 指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在破产程序开始后

为了破产程序的顺利进行和全体债权人的利益而负担的相

关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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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威海经区法院于

2021年 8月 23日做出（2021）鲁 1092破申 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

受理郑龙学对鑫恒置业公司进行重整的申请，并于 2021年 8月 24日

指定山东弘誉律师事务所担任鑫恒置业的管理人。 

鑫恒置业的重整工作得到了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及威海

经区法院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重整工作坚持市场化、法治化的原

则，严格执行《企业破产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充分保障债权

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对债权人开放、透明，力争实现债权

人利益最大化和企业脱困重生。 

为最大限度争取重整成功，实现债权人的利益最大化，避免鑫恒

置业破产清算，管理人严格按照《企业破产法》的规定履行相关职责，

全力以赴做好与重整程序相关的各项工作。包括山水文园福海项目的

工程复工、债权登记和审查、资产审计和评估、投资人的引进、重整

计划的论证和制定、债权人会议的组织和召开等。 

2021年 9 月 6日，管理人发布了重整投资人的招募公告，在公

告期内成山集团向管理人提交了《重整意向申请书》，并缴纳了尽调

保证金 500万元。2021年 9月 22日管理人确定成山集团为鑫恒置业

重整投资人，同意成山集团公司作为重整投资人对置业公司重整案进

行重整。成山集团对鑫恒置业的重整投资事宜进行了分析论证，并提

交了重整投资方案，并缴齐了投资保证金 2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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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整投资人成山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1976年，现有员工约 8000

人，总资产 120亿元，是一家以轮胎研发制造为主导，海洋食品、旅

游地产等多业并举的大型企业集团，先后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全国石油化工企业 500强、中国工业行业排头兵企业、国家技术创新

示范企业，入选中国绿色发展联盟企业。 

集团旗下的浦林（山东）轮胎有限公司于 2018年 10月份在香港

主板上市，建有国家级技术中心、博士后工作站，获评中国橡胶制造

业百强企业、中国轮胎行业能效领导者标杆企业等。 

成山集团控股的荣成成山建设置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年，注

册资本 4228万元，是一家实力雄厚的房地产开发公司，现总资产达

10亿元，专注从事高品质、高档次住宅社区的开发建设。该公司依

托成山集团雄厚的资金支持，先后打造出了国泰新区、美佳小区、安

泰小区、成山嘉苑、成山奥苑、成山御苑、8号公馆、海景阁等项目，

开发面积达 100多万平米，荣获威海市 AAA级诚信企业，兴建的小区

斩获山东省级优秀花园小区等荣誉。  

近年来，威海地区部分房地产企业因资金链断裂造成工程长期停

工，无法按期向业主交付房屋，造成社会不稳，公司被迫进入破产清

算或破产重整。成山集团对此高度关注，秉承社会责任至上的经营理

念，安排专项资金、组织专业团队，考察遴选有重整可能的房地产破

产项目进行重整，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2018年成山集团成功投

资重整了威海广信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该项目先后投资 2亿元，

目前工程早已完工且已向所有购房业主交付了房屋；2020年集团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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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实际控制的荣成嘉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又成功重整威海绿洲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山集团及其控股公司不仅具有雄厚的资金实力，也有丰富的房

地产项目破产重整经验，成山集团有能力、有信心对鑫恒置业进行投

资重整。 

重整方本着履行社会责任与实现债权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参与

该项目的重整，通过重整努力争取实现鑫恒置业的资产价值最大化，

重整方主要采取如下措施：将鑫恒置业未开发完成的山水文园福海项

目努力实现完工、交付、销售，对关联企业的应收账款和有争议的财

产进行最大化地清收，积极与税务部门沟通协调争取最大力度地减免

鑫恒置业应缴税款，最大化地保护各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现管理人根据重整投资方提交的重整方案，在不侵害其他债权人

利益的情况下对重整计划草案进行了修订，提交债权人进行分组审议

表决。 

鑫恒置业基本情况 

一、债务人基本情况 

（一）工商登记情况 

鑫恒置业于 2005年 11月 24日在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注册设立，登记地址为威海市悦海公园海草风情馆 10号，注

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万元，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与销售；室内外

工程装饰装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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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设立时股东为青海浏阳鑫达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

80%）和洋浦鑫阳铝业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20%）。2008年 5月，原两

位股东将其持有的鑫恒置业股权全部转让给山水文园凯亚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凯亚房地产公司股东有三个，分别是山水文园投资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持股比例 60%）、北京智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持股

比例 6%）、李艳敏（持股比例 34%），而山水文园投资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又系自然人李辙（持股比例 75%）、李李（持股比例 25%）投资

设立。因此李辙是鑫恒置业的实际控制人。 

鑫恒置业公司现法定代表人为执行董事李艳敏。 

（二）债务人开发的项目现状 

债务人开发的项目为威海山水文园福海项目，原总承包方为广东

省阳江市建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江建安）。 

山水文园福海项目，总建筑面积为 118,436.79㎡。共有地上 9

栋住宅楼，504 套住宅，建筑面积 85,213.85 ㎡，地下设施共两层，

279个储藏室和 523车位。其中四栋已完成单体验收，剩余五栋主体

工程已封顶，安装工程尚未完成，配套及小区绿化、景观等尚未施工。  

至破产重整受理之日，未销售住宅 220套，建筑面积为 42,675.90

平米，车位 392个（其中产权车位 312 个，非产权车位 80个），储

藏室 137个（建筑面积为 4426.30平方米）。管理人在债权审查期间

依法收回 9套住宅，建筑面积为 1615.88平方米；另外，已售房屋中

的 22户房屋的业主同意与债务人解除房屋买卖合同，该 22户住宅的

建筑面积为 2666.58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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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目前剩余住宅 251套，建筑面积 46,958.13平方米，车位

392个（其中产权车位 312 个，非产权车位 80个），储藏室 137个

（建筑面积为 4,426.30平方米），其中有 222套住宅抵押给烟台银

行，建筑面积为 43,124.23平方米。 

二、债务人的资产 

初步认定的债务人的有效资产主要包括山水文园福海项目的房

产、车位、储藏室、货币资金、应收房款及其他应收款，具体情况如

下：  

   (一)房产、车位、储藏室 

山水文园福海项目共 504套住宅,建筑面积为 85,213.85平方

米,523个地下车位, 279个储藏室。其中，需要继续履行合同向业主

交付的有 253套住宅、131个车位、142个储藏室，合同金额共计

673,079,874.00元；剩余的 251套住宅、392个车库以及 137个储藏

室，经华地公司评估，截止裁定受理重整日 2021年 8月 23日现状评

估价值为 502,508,000.00元，其中抵押给烟台银行的 222套住宅的

现状评估价值为 428,099,000.00元。 

  （二）货币资金 

货币资金（包括银行账户和法院执行扣划款返还）余额为

11,346,040.21元。 

  （三）应收账款 

1、山水文园福海项目继续履行合同的房产应收房款

9,520,041.3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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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信托保证金 7,200,000.00元； 

3、超付工程款 7,756,532.96元； 

4、鑫恒置业账面与关联方应收账款合计 874,186,694.16元，其

中：                 

（1）山水文园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60,000,000.00 元； 

（2）山水文园凯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71,097,785.88 元； 

（3）北京京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840,000.00 元； 

（4）北京智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439,248,908.28 元。 

经审查，上述单位皆为鑫恒置业关联公司。截至破产受理日山水

文园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涉及法律诉讼 104起，山水文园凯亚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涉及法律诉讼 978起，北京京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涉及

法律诉讼 78起，北京智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涉及法律诉讼 157起。

经落实，上述关联企业绝大多数涉诉债务均得以未清偿，且数额巨大。

上述企业皆陷入财务困境，应收账款回收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因此认

定该 874,186,694.16元应收账款为无效资产，不计入鑫恒置业可分

配财产中。 

综上，可回收的有效财产合计金额 24,476,574.34元。 

(四)流动资产 

办公设备、车辆、游艇等流动资产现状评估价值为 193,555.00

元。 

综上，鑫恒置业现各类有效资产合计金额为 1,211,604,043.5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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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债务人的破产费用和债务状况 

（一）破产费用 

1.破产费用 15,400,000.00元，其中： 

（1）管理人报酬 

    根据法院确定的管理人报酬方案，管理人报酬为 6,000,000.00

元，最终数额以经区法院批准确定的管理人报酬数额为准。 

（2）破产案件的诉讼费 

    根据债务人财产状况和《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规定，法院受理

破产案件的诉讼费为 300,000.00元。 

（3）审计、评估费 

    管理人委托审计、评估机构产生的审计及评估费为人民币

3,500,000.00元，其中造价审计费用 2,500,000.00元，财务审计费

用 500,000.00元，评估费用 500,000.00元。 

（4）管理人执行职务所发生的邮寄、公告、印刷、办公等各种

实际支出的费用 100,000.00元。 

    （5）对鑫恒置业的 874,186,694.16元应收账款进行清收、对可

能存在质量问题的工程进行索赔诉讼等，预计发生诉讼费

4,500,000.00元。 

（6）留职人员工资、办公费用及水电费等 1,000,000.00元。  

（二）债务状况 

经管理人审查，在债权申报期间，债权人申报和经管理人依法调

查的债权共计 676笔，总金额 1,820,513,577.86元，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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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业主优先债权 

  共涉及 275套房屋，其中： 

（1）需继续履行商品房预售合同的业主所涉及的房屋共 253套，

涉及优先债权的金额（房款本金）为 673,079,874.00元。 

（2）有 22家消费购房业主与管理人协商同意解除房屋预售合同，

应退购房款本金金额为 42,192,324.00元，认定优先债权。 

综上，管理人认定有 275家业主债权人享有业主优先债权，金额

合计人民币 715,272,198.00元。 

2.工程价款优先债权 

工程款债权共 20家，其中： 

（1）认定总包单位阳江建安（现已转让给刘生全）享有工程价

款优先权的债权金额为 128,580,602.90 元。 

（2）认定其他 19家分包单位享有工程价款优先权的债权金额，

合计为 18,328,982.08元。 

综上，管理人认定享有工程价款优先权的债权金额为

146,909,584.98 元。 

3.抵押优先债权 

共 1家，债权人为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台银行）。

管理人认定债权总额 782,765,512.03元，为抵押优先债权，享有对

222户抵押范围内的住宅拍卖、变卖所得价款的优先受偿权。根据华

地公司的评估报告，抵押的 222户住宅截止法院裁定受理日的现状价

值为人民币 428,099,000.00元。 



 
 

- 12 - 

4.职工优先债权 

经管理人调查认定，共涉及职工 34人，欠付工资、应支付的经

济补偿金、欠缴的社保费、医保费、住房公积金等总额为 3,311,530.33

元。 

5.税款优先债权 

税款债权共 1笔，申报金额为 42,200.71 元（因债务人财务混

乱，导致申报的纳税信息不完整，申报欠税数额少于实际金额。经审

计机构审计，截至破产受理日，欠缴税金的数额为 10,817,953.30元，

予以预留）。 

6.普通债权 

共计 339笔，债权确认金额为 161,436,799.22元。  

以上各类负债合计为 1,820,513,577.86元。 

四、偿债能力分析 

为核算在破产清算状态下鑫恒置业各债权组的清偿水平，管理人

对鑫恒置业的偿债能力作如下分析： 

   （一）债务人资产变现情况 

    1.房屋、车位储藏室的变现价值 

根据华地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鑫恒置业剩余的 251套房屋、392

个车位及 137 储藏室，裁定受理重整日的现状评估价值为

502,508,000.00 元。因至今仍未竣工、更未进行综合验收，尚不具

备交付使用和办理不动产登记的条件，因此销售难度大，营销费用高，

如进行破产清算，需快速变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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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因素，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

卖、变卖财产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

若干问题的规定》, 鑫恒置业的资产在清算状态下进行处置时，参考

评估机构建议的清算折扣系数 75%计算，即剩余的 251 套房产、392

个车位及 137 储藏室的变现值为 376,881,000.00 元，其中列入烟台

银行抵押范围内的 222 套房屋的变现价值为 321,074,250.00 元，剩

余部分的变现价值为 55,806,750.00元。 

2.货币资金：11,346,040.21元（含监管账户资金监管账户的存

款 2,474,438.86元和法院退还的原监管账户资金 8,710,784.00元）； 

3.应收账款：14,956,532.96元; 

4.流动资产：193,555.00元。 

上述资产合计人民币 403,377,128.17元。 

（二）破产费用及债务清偿情况 

根据上述分析，债务人可处置资产的变现价值合计

403,377,128.17元，在此基础上，债务清偿情况如下： 

1.破产费用：15,400,000.00元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 43条规定，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由债务

人财产随时清偿。 

破产费用在债务人资产的变现价值中按法律规定的比例进行分

摊，清偿率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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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业主优先债权：715,272,198.00元（继续履行的金额

673,079,874.00元+解除合同返还购房款的金额为 42,192,324.00

元），清偿率为 100%。 

3.工程价款优先债权：81,396,992.23元，清偿率为 100%，具体

为： 

（1）原阳江建安享有工程价款优先权的债权金额为

128,580,602.90 元。因阳江公司向烟台银行出具承诺书，放弃其对

烟台银行抵押物的优先受偿权，因此其工程款优先权中可实际享有优

先受偿的金额为 63,068,010.15 元（具体为：在烟台银行抵押物价

值范围内优先受偿于烟台银行抵押优先权的金额 32,840,000.00元+

对未抵押的房屋、车位及储藏室在变现价值范围内按比例优先受偿的

工程价款 19,042,787.29元+监管账户的存款 2,474,438.86元+法院

退还的原监管账户资金 8,710,784.00元），工程价款优先债权金额

中剩余的 65,512,592.75 元转入普通债权中。 

（2）认定 19家分包单位享有工程款优先权的金额为

18,328,982.08元，其中 15,614,459.83元在烟台银行抵押物价值范

围内优先于烟台银行的抵押优先权受偿，剩余部分 2,714,472.25元

在未抵押部分的财产范围内优先受偿。 

4、抵押优先债权：264,076,932.20元。 

根据前述,烟台银行抵押权受偿金额为 264,076,932.20 元（变现

价值 321,074,250.00 元-扣划工程款保证金余额 41,382,857.97 元-

分包公司优先权金额 15,614,459.8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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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职工债权：3,311,530.33元，清偿率 9.39%。 

6、税款债权和普通债权清偿率均为 0。 

因此，如实施破产清算，上述资产的变现期限和价值难以控制，

剩余资产价值在变现过程中必将进一步贬损，广大债权人的损失将进

一步扩大。为了防止破产清算，维护广大债权人的利益，维护社会秩

序的稳定，管理人依法招募了成山集团公司作为重整方参与重整。如

重整计划草案得以通过，重整方将积极组织人力、物力、财力执行重

整计划，并依照《意向重整协议》约定履行相关义务。尽管重整工作

面临投入资金大、投入周期长、房产变现难等诸多问题，但重整方仍

本着社会利益高于自身经济利益的原则，为政府、法院，特别是广大

债权人排忧解难，以期望本重整草案能够得以通过并实际执行，最终

实现广大债权人的利益最大化。  

鑫恒置业重整计划 

一、重整经营方案 

针对债务人的目前状况，如重整计划草案获得通过，并被法院裁

定批准，重整方为债务人重整作出下述经营方案： 

1.按照续建要求，投入共益性资金恢复山水文园福海项目的建设

施工及配套完善，2022年年底前完成单体竣工验收，单体验收 12个

月内完成项目的综合验收。 

2.在涉案项目具备交房、验收、办证手续后，及时向业主交付房

屋，并在综合验收 30日后，为购房业主办理房证（业主不配合的除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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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整过程中，加大项目建设管理力度，控成本，保质量，抢工

期，打造威海地区高端品质生活小区。 

4.加大销售宣传力度，最大限度提高销售价格，加快资金回笼，

降低重整成本，争取债权人利益最大化。 

5.对于鑫恒置业的应收账款（其与关联方的应收往来合计约为

8.74亿元），重整方及时配合管理人，协调司法机关依法进行清收，

最大限度维护鑫恒置业全体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6.依法及时处置债务人的相关资产用于清偿债务，同时所回笼资

金用于相关项目的开发建设。 

7.争取管委、法院及相关政府部门大力支持鑫恒置业的重整，在

山水文园福海项目的开发续建、销售、办证等方面提供政策扶持；争

取税务部门的税收优惠、减免政策。 

8.引入大品牌、高品质的专业物业服务公司，为广大业主提供优

质前期物业服务。 

通过上述经营方案的完整实施，重整投资人相信重整后的山水文

园福海小区，将以崭新的面貌涅槃重生，焕然一新。 

二、重整及清偿资金来源 

（一）重整资金来源 

    1.重整投资人拟投入续建资金约 1亿元； 

    2.加大应收购房款及其他应收账款等无息资金的回收力度，用以

项目建设，降低资金占有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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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加大 251套未售房屋销售力度，销售收入用于项目再投入和各

类费用及各类债权的清偿。 

（二）重整资金使用 

    重整资金主要用途为后续工程续建、支付执行重整计划的相关费

用、在保证项目建设及营运周转的前提下，在资金回笼过程中，根据

重整计划草案中的债权清偿方案，对各类债权进行清偿等。 

三、破产费用及共益债务情况 

(一）破产费用 

预估金额约为 15,400,000.00元。 

(二）共益债务 

(1) 后续工程开发费用 146,870,000.00元,主要用于重整期间

山水项目产生的后续工程建设款； 

(2) 工程配套、其他规费及质量检测维修不可预见费为

13,343,500.00元。 

(3) 日常管理、物业服务及其他不可预见运营管理费

12,810,000.00元。 

(4) 销售费用为 34,150,000.00元； 

(5) 预留税金金额合计为 120,759,000.00元； 

(6) 利息支出金额为 5,000,000.00元； 

(7) 资产运营管理费为 40,000,000.00元（本费用为暂定额，最

终数额依本草案规定的相关计算办法据实核算）。 

以上，共益债务金额合计为 372,932,5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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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债权分类和调整方案 

（一）债权分类 

根据各类债权不同特点，将鑫恒置业的债权分为以下几类： 

1.优先债权组 

（1）业主优先债权 

业主优先债权涉及 275套房屋，其中继续履行合同的共有 253套

房屋，涉及金额 673,079,874.00元；认定解除合同的业主债权人共

22家，涉及房屋 22套，退还的购房款本金为 42,192,324.00 元，合

计 715,272,198.00元。 

（2）工程价款优先债权 

工程价款优先债权人共 20家，优先受偿的债权金额为

81,396,992.23元。 

（3）抵押优先债权 

涉及 1家，该抵押优先债权的清偿金额为 371,101682.20元

（428,099,000.00元-41,382,857.97元-15,614,459.83元）。 

优先债权组共有债权人 296家，债权金额 1,167,770,872.43元。 

2.职工债权组 

共有职工 34人，债权金额为 3,311,530.33元。 

3.税款债权组 

共有 1家，债权金额为 10,817,953.30元。 

4.普通债权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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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 340家，债权金额为 709,567,863.44元(包括阳江建安及烟

台银行转入的金额）。 

5.出资人组 

因涉及股东权益调整，设立出资人组，仅对股权调整方案进行表

决。 

（二）调整方案 

1.优先债权组 

（1）业主优先债权 

涉及清偿金额 715,272,198.00元，清偿率 100%，不作调整。 

（2）工程价款优先债权 

工程价款优先债权受偿金额为 81,396,992.23元，清偿率 100%，

不作调整，原阳江建安工程价款优先债权中的剩余部分

65,512,592.75元转入普通债权。 

（3）抵押优先债权 

抵押优先债权总金额为 371,101,682.19元，为了将普通债权组

的清偿率由 0%提高到 10%，将该组债权的清偿率由 100%调整为 80.88%，

全部债权剩余未清偿部分 482,618,471.47元转入普通债权。 

2.职工债权组 

合计债权金额为 3,311,530.33元，清偿率调整为 100%。 

3.税款债权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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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金额为 42,200.71元，清偿率调整为 100%。但经管理人委

托的审计机构审定，欠缴的税款金额为 10,817,953.30元，100%予以

预留。 

4.普通债权组 

普通债权组的总金额为 709,567,863.44元，清偿率调整为 10%，

清偿资金来源于抵押债权人调低清偿率而释放给普通债权的清偿金

额。 

五、破产费用、共益债务和债权受偿方案 

为了尽可能的维护广大债权人的利益，重整方愿意按照与管理人

协商确定的重整条件，按照以下债权调整和受偿方案对债务人进行重

整； 

（一）破产费用、共益债务 

在重整计划草案批准后按相关法律规定执行。根据《企业破产法》

第 43条规定，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由债务人财产随时清偿，其中，

管理人报酬按照威海经区法院确定的《管理人报酬方案》执行。 

（二）业主优先债权 

重整方将按照以下方案对购房业主进行权益保护： 

涉及 275 家，债权金额 715,272,198.00 元，清偿比例为 100%。

对需要交付的房主，在本方案计划草案批准通过后 18个月内交付房

产。对需要退房款的 22户业主，以现金方式清偿，涉及债权金额

42,192,324.00元，清偿比例为 100%，清偿时间为重整草案批准后

24个月内清偿 50%，余下 50%在重整草案批准后 36个月内清偿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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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整计划草案人民法院裁定批准后 3个月内，退房的业主债权人需

协助解除与鑫恒置业签订的商品房预售网签备案合同。认定继续履行

合同且欠缴购房款的业主需在重整计划被法院裁定之日起 45日内将

剩余购房款补齐，逾期补交的，鑫恒置业有权解除房屋买卖合同。 

（三）工程价款优先债权 

债权金额为 81,396,992.23元，清偿比例为 100%。债权人可选

择下列任意一种方式进行清偿（清偿方式一经选定，不再进行调整）： 

1. 现金清偿方式： 

清偿时间为重整草案批准后 24个月内清偿 50%，在重整草案批

准后 36个月内继续清偿剩余的 50%。在领取清偿款前，债权人未开

具相应金额发票的，需依法就清偿金额及之前未开具的发票开具增值

税专用发票。 

2. 实物清偿方式（以房屋抵顶）： 

清偿时间为重整草案批准后 12个月内清偿总清偿款的 70%，余

下 30%在重整草案批准后 24个月内清偿完毕。清偿前，债权人未开

具相应金额发票的，需依法就清偿金额及之前未开具的发票开具增值

税专用发票。实物清偿的房源、户型由重整方指定，价格另行协商。 

（四）抵押优先债权 

涉及 1家，债权金额为 371,101,682.20元，清偿比例为 80.88%，

债权人可选择下列任意一种方式进行清偿（清偿方式一经选定，不再

进行调整）： 

1. 现金清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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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偿时间为重整草案批准后 24个月内清偿 40%，在重整草案批

准后 36个月内继续清偿 30%，余下 30%在山水文园福海项目土地增值

税清算完毕后 6个月内清偿。 

2. 实物清偿方式（以房屋抵顶）： 

清偿时间为重整草案批准后 12个月内清偿 70%，余下 30%在山水

文园福海项目土地增值税清算后 6个月内清偿完毕。实物清偿的房源、

户型由重整方指定，价格另行协商。 

（五）职工优先债权 

涉及34人，优先债权金额为3,311,530.33元，清偿比例为100%，

清偿时间为：社保、医保、住房公积金优先债权在重整草案批准后

30日内清偿完毕，其他职工优先债权在重整草案批准后 3个月内清

偿完毕。 

（六）税款优先债权 

涉及 1家债权人，债权金额为 42,200.71元，预留金额

10,817,953.30元。清偿比例按实际应缴金额 100%清偿，清偿时间为

在重整草案批准后 36个月内清偿完毕。 

（七）普通债权组 

涉及 340家债权人，债权金额为 709,567,863.44元，清偿比例

为 10%。清偿时间： 

1. 确认的清偿金额在 100,000.00元内（含本数）的，清偿时间

在重整草案批准后 12个月内清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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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确认的清偿金额超过 100,000.00元以上，分三期清偿，清偿

时间在重整草案批准后 18个月内清偿 20%，24个月内再清偿 40%，

余下 40%在 36个月内清偿。 

（八）补充说明事项 

1.实物清偿的具体要求 

同意以房屋抵顶清偿款的债权人，在本草案批准后 30日内向管

理人提交书面申请，具体抵顶房屋的房源信息由双方按照债权受偿方

案的规则在抵顶协议中确定。 

2.额外清偿的特别说明 

（1）抵押债权人所承担的责任 

基于以上债权清偿金额和方案建立在如下基础上：鑫恒置业仅剩

余 251套房产、392个车位、及 137个储藏室，其最终销售价款不低

于 853,753,268.00元；土增税按照 5%计征；抵押债权人烟台银行的

371,101,682.19元抵押优先债权并未得以足额清偿，因此如因市场

变化最终导致销售总价款不足 853,753,268.00元，或对土地增值税

按照查账征收而发生税收成本大幅增加，由此带来的不利后果，全部

由烟台银行承担，其他债权人的债权清偿方案不再进行调整。 

（2）对债权人额外清偿的次序和条件 

重整方将和烟台银行及其他债权人共同致力于提升房产销售的

价格，实现债权人的利益最大化，如最终剩余 251套房产、392个车

位、及 137个储藏室的销售价款超过 853,753,268.00元，超出部分

在扣除新增加的销售费用、税款、资产运营管理费以及其他合理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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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优先用于弥补烟台银行优先债权受偿的不足部分（即补足至

371,101,682.19元），其他债权人的清偿方案不再调整；如烟台银

行优先债权全额受偿后还有剩余部分，再由全体普通债权人（包括烟

台银行在内）按照债权份额占比进行分配。 

3.追收关联公司欠款的分配方案 

重整方将及时协调管理人和法院等部门，对鑫恒置业与关联公司

的应收账款 874,186,694.16元，按照法律规定，通过诉讼等方式予

以追偿；如果能够获得部分或全部清偿，或者得到其他方式的直接补

偿，则获得清偿或者直接补偿部分扣除所产生的各项费用后，其中的

70%用于全体债权人再进行二次分配、提高清偿率【清偿顺位同本条

第 2款第（2）项】，剩余 30%作为清收费用归重整方。 

4.剩余费用的分配方案 

重整方将在管理人和债权人的监督下，最大限度降低各项费用支

出，节省的费用全部用以债权清偿，提高清偿率【清偿顺位同本条第

2款第（2）项】。 

5.有关费用的支付 

破产费用、新产生的各项税款、新发生的工程价款、重整方投入

的续建费用（含 2000万元保证金）本息、运营管理费以及其他日常

运营管理支出，根据债务人经营情况以及相关法律规定，随时支付。 

6.发票的开具 

债权人在领取债权清偿款（含实物清偿方式）前，应当依法开具

相关发票（包括补齐之前尚未开具的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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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抵押登记的解除 

本重整计划草案经人民法院裁定批准后，烟台银行的抵押优先权

依法得到确认，因此，烟台银行应当及时协助重整方解除抵押的 225

户房产的抵押登记手续。 

六、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根据债务人审计、评估结论及管理人调查的债务人财产、债务状

况，债务人已经资不抵债，出资人不再享有所有者权益，管理人将股

东出资权益调整为 0。重整计划被法院裁定批准后，在重整方履行本

重整计划的前提下，重整方或重整方指定的第三人将持有债务人 100%

的股权。 

七、特别说明 

（一）因债务人可能会有后续诉讼发生、债权最终确认也未完结，

故债务人的资产和债权债务均可能与本重整计划草案测算的数据有

较大变化。本重整计划中所列示的数据和测算结果，仅是管理人根据

目前所掌握的信息和数据进行的分析，最终的债务人财产数额和债权

债务以实际发生为准。其中的债权额和债权性质，以经债权人和债务

人核查无异议并经法院裁定确认的数额为准。 

（二）本重整计划草案所列债权受偿方案的前提是：1、债务人

各项财产（包括房产、土地、应收款、物资、货币等）能够全部以不

低于评估价值予以实现；2、不发生因资产数量减少或房产变现困难

等导致的鑫恒置业资产减少以及因诉讼或债权补充申报或债权性质

变化等所导致的债务明显增加。如上述前提无法实现，则重整方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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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的资产及负债情况相应调整清偿额及清偿比例，甚至申请终止执

行重整计划草案。  

（三）重整方计算各债权组的清偿率是基于重整情况下对经营过

程中实际支出各项费用的合理测算。如实际支出数额超过了上述测算

结果，则根据实际支出相应调整债权清偿比例及清偿时间。重整后的

鑫恒置业及重整方不因此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四）如非因重整方原因导致重整计划终止执行，鑫恒置业和重

整方已对债权人进行的清偿部分仍然有效。重整后的鑫恒置业及重整

方不因此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五）如发生特别说明中前述四项或者其他非重整方原因导致的

重整计划草案无法执行或者需要变更执行等情况，重整后的鑫恒置业

及重整方因此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重整方已缴纳保证金应当退还给

重整方。 

（六）基于债务人的全部房产、车位及储藏室或被抵押，或负担

工程款价款优先权和业主优先权，所剩财产几乎为零；重整方对债务

人的重整方式为提供资金，完成续建以及销售；重整方的利益仅限于

提供共益债资金的利息以及按建成后的房产、车位，储藏室的交易价

值，计取相应运营管理费。除此之外，重整后的增值部分全部属于全

体债权人，按照本草案中的清偿方案进行分配。 

（七）重整方的运营管理费的计取标准 

建成后的房产销售（含顶账）价格在 16,500.00元/平方米（含

本数）以内的，按照 5%计取；销售价格超过 16,500.00元/平方米的，



 
 

- 27 - 

超额部分按照 15%计取。每季度 5号前根据上季度的销售金额（含车

位、储藏室）进行核算；支付时间在重整方投入的有息资金全部清偿

后支付。 

八、重整计划草案的提交与表决程序 

1．根据《企业破产法》第 84 条第 1 款、第 3 款规定，人民

法院应当自收到重整计划草案之日起三十日内召开债权人会议，对重

整计划草案进行表决。债务人或管理人应当向债权人会议就重整计划

草案作出说明，并回答询问。根据《企业破产法》第 82 条第 1 款

规定，各类债权的债权人通过债权人会议参加讨论重整计划草案，按

照债权分类，进行分组表决。  

2．根据《企业破产法》第 86 条、第 87 条第 1 款规定，各表

决组均通过重整计划草案时，重整计划即为通过；部分表决组未通过

重整计划草案的，债务人或者管理人可以同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的表

决组协商，该表决组可以在协商后再表决一次，协商的结果不得损害

其他表决组的利益。  

3．根据《企业破产法》第 87 条第 2 款、第 3 款规定，未通

过重整计划草案的表决组拒绝再次表决或者再次表决仍未通过重整

计划草案，但重整计划草案符合下列条件的，债务人或者管理人可以

申请人民法院批准重整计划草案：（1）按照重整计划草案，优先受

偿债权就该特定财产将获得全额清偿，其因延期清偿所受的损失将得

到公平补偿，并且其担保权未受到实质性损害，或者该表决组已经通

过重整计划草案；（2）按照重整计划草案，优先受偿债权、职工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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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税款债权将获得全额清偿，或者相应表决组已经通过重整计划草

案；（3）按照重整计划草案，普通债权所获得的清偿比例，不低于

其在重整计划草案被提请批准时依照破产清算程序所能获得的清偿

比例，或者该表决组已经通过重整计划草案；（4）重整计划草案对

出资人权益的调整公平、公正，或者出资人组已经通过重整计划草案；

（5）重整计划草案公平对待同一表决组的成员，并且所规定的债权

清偿顺序不违反《企业破产法》第 113 条规定；（6）债务人的经营

方案具有可行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重整计划草案符合前款规定的，

应当自收到债务人或者管理人提出的批准重整计划申请之日起三十

日内裁定批准，终止重整程序，并予以公告。根据《企业破产法》第 

92条规定，经人民法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对债务人和全体债权

人均有约束力。  

4．根据《企业破产法》第 88 条规定，重整计划草案未获得通

过且未依照本法第 87 条的规定获得批准，或者已通过的重整计划未

获得批准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止重整程序，并宣告债务人破产。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 93 条规定，债务人不能执行或者不执行重整

计划的，人民法院经管理人或者利害关系人请求，应当裁定终止重整

计划的执行，并宣告债务人破产。根据《企业破产法》第 94 条规定，

人民法院裁定终止重整计划执行的，债权人在重整计划中作出的债权

调整的承诺失去效力。  

九、重整计划的执行 

1.执行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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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企业破产法》第 89 条第 1 款规定，重整计划由债务人

负责执行。根据债务人的实际情况，关于偿债期限，本重整计划中关

于清偿债务部分的执行期限自重整计划被法院裁定批准之日起最长

时间为 42个月。如非因债务人自身原因致使重整计划无法在上述执

行期限内执行完毕，债务人应于执行期限届满前 15 日，向法院、管

理人及债权人会议提交延长重整计划执行期限的申请，根据法院裁定

批准的延长期限继续执行。  

2.监督执行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 90 条、91 条规定，自人民法院裁定批

准重整计划之日起，在重整计划规定的监督期内，由管理人监督重整

计划的执行。在监督期内，债务人应当向管理人报告重整计划执行情

况和财务状况。由管理人负责对重整计划的执行进行监督，监督期限

为 42 个月，自重整计划草案被法院裁定批准之日起计算。监督期届

满时，管理人向法院提交监督报告。自监督报告提交之日起，管理人

的监督职责终止。 

 

结 语 

本重整计划草案兼顾了各方面债权人的利益，是在对债务人进行

调查摸底和清产核资基础上，作了周密的财务分析与法律论证，广泛

征求了业主、债权人、出资人和重整方等各方面的意见，反复研究后

制定的。债务人的重整不但避免了企业破产清算，减少了债权人的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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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而且有利于债务人摆脱困境，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避免了

社会经济资源的浪费，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希望各债权人从

债务人的现状出发，充分权衡利弊，切实维护自身利益，支持债务人

鑫恒置业的重整工作。重整计划草案经管理人申请法院裁定批准后，

管理人将与重整方共同努力，争取政府、法院对于债务人重整工作的

支持，监督重整计划的执行，促成债务人重整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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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鑫恒置业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 

第二次债权人会议提问表 

 

债权人名称  债权编号  

问题一 

 

问题二 

 

问题三 

 

 

 

 


